
《惠州市惠阳区城管执法轻微违法违规
行为免罚清单》政策解读（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城管执法行为，在城管执法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粤府办〔2022〕7号）、《惠州市推进包容审慎工作实施方案》（惠市司通〔2022〕35号）、《关于做好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的通知》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惠州市惠阳区城管执法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后简称《清单》），现解读如下。
一、文件制定背景
为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粤府办〔2022〕7号）的部署要求，做好包容审慎监管工作，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创造优质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清单》能够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同步提升，达成执法力度与温度的统一。
二、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bookmark: _GoBack]（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三）《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四）《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五）《惠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六）《惠州市养犬管理条例》
（七）《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八）《惠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九）《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
（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粤府办〔2022〕7号）
（十一）《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免罚清单》
（十二）《惠州市推进包容审慎工作实施方案》（惠市司通〔2022〕35号）
（十三）《惠州市城乡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城管执法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清单》
（十四）《关于做好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的通知》
三、主要原则
（一）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单》的制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创设、不突破；
（二）严格落实及时纠正的要求。单位和个人实施《清单》规定的轻微违法行为，符合条件后虽可不予处罚，但绝非放松监管要求，必须严格履行整改义务，按要求完成整改。
（三）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执法的目的是纠正违法行为，教育行政相对人自觉守法，通过综合运用教育、告诫、引导等多种手段，提升行政相对人守法意识，避免日后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相统一。
（四）不排除其他不予处罚的情形。对未列入《免罚清单》，但其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的城管执法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4、 主要内容
（一）《清单》设定的轻微违法行为主要涉及市容环境卫生领域，共设定了37项。不予行政处罚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要件，同时对“轻微”量化标准进行明确，严格界定使用情形。
（二）推行轻微违法违规行为免罚告知承诺制，行政执法机关在适用《免罚清单》作出免于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承诺程序，要求当事人作出守法承诺，“若未履行承诺的或者再发生相同违法行为的，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